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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各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及造假行为再次掀起热潮，漂绿行为的研究呈现爆

发式增长。国内文献多以实证的方式探索漂绿的影响因素，综述类的文章数量逐渐增加，观点从单一的

动因、治理逐步扩展，形成“概念–动因–后果–治理”的主流框架。本文按照漂绿行为的发展脉络梳

理了其定义及衡量方法，运用舞弊三角理论归纳企业漂绿的动因，总结行为后果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

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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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cer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counterfeit-
ing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have once again set off a fervor, and the research on greenwashing 
has shown explosive growth. Most of the domestic literature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n 
empirical way, and the number of review article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he viewpoints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a single motive and governance, forming the mainstream framework of 
“concept-motivation-consequence-governance”. In this paper,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of greenwashing are sorted out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washing behavior, 
the motivation of greenwashing is derived from the triangular theory of fraud, th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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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ehavior are summariz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subsequent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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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后半叶，人类挥起利器一笔一划地雕琢出发达的工业社会，但富足的表面背后是成千上万自

然资源的牺牲。多年来，国家积极倡导节能减排，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

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改善环境状况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重任。但绿色市场处于巨

大的信息不对称之中，项目投资周期长、耗用资金多、不确定性大；信息披露标准未定、惩治不严、缺

少认证；企业自身面临着经济、监管、公众等各方的压力，绿色治理虽在飞速前行，但仍有鱼龙混杂的

现象：虚假绿色宣传、选择披露较好的信息、披露与实质行为脱钩等行为，严重破坏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和绿色金融市场的稳定。近年来，漂绿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成为学术热点，综述类文章在不断增加，

主要围绕“概念识别–动因分析–影响后果–治理手段”的框架展开，但仍存在观点分散、研究成果未

更新的不足。因此本文依发展脉络进行梳理，运用舞弊三角理论明确内在动力，提出影响后果及治理方

案，以期为日后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2. 漂绿的定义和衡量 

从营销学到报告信息披露，漂绿行为在不同载体中持续发展、不停演变，衡量的方式也逐渐丰富，

大大提高了代表性和准确度。 

2.1. 虚假宣传 

2.1.1. 定义 
早期漂绿主要以虚假广告宣传的方式出现于市场营销领域。1986 年，美国环境学家 Jay Westerveld

发现度假村为了保护海洋和珊瑚礁，提倡顾客重复使用毛巾，但背后却在无节制地兴建土木、危害周围

环境。以保护环境为噱头，减少运营成本，营造了良好公众形象，实质上并未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他将

这一虚假的环保行为称为漂绿。Polonsky (1997)等学者认为漂绿是一种企业强调绿色宣传但无实质行动的

营销行为 [1]。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的环境忧虑逐渐发展到商品市场，美国各大主流杂志指出，消费者

将改变消费模式，把产品和服务转向更生态的选择 [2]。因此各个行业选择与广告公司联手，使用欺骗性

的手法宣称自身对环境有益，通过未经证实的环保特性或夸大绿色效益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获得丰厚的

绿色溢价，引起了市场混乱和信任危机。为了减少该行为，1992 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颁布《环保营销

的使用指南》，规定厂商在宣传过程中避免使用“环保优越性”“减轻环境影响”等无法反映真实信息

的字眼，不得夸大环保特性或效益。2009 年环境营销公司 Terra Choice 明晰了常见的绿色营销行为，提

出“漂绿七宗罪”：包括隐瞒全面信息、举证不足、模糊陈述、无关紧要、避重就轻、撒谎欺骗、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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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3]。而后各个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但漂绿行为的隐蔽性和模糊性仍助长着该现象在世界范围内

蔓延。 

2.1.2. 衡量方式 
此类定义对应的方式多为问卷调查法和实验法。学者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向被抽

样群体发放 Likert 量表，来衡量消费者主观感知到的漂绿程度。Chen and Chang (2013)向有信息和电子产

品购买经历的消费者发放问卷，其中漂绿指标的测量包括：1) 该产品在环保特性方面的文字误导程度；

2) 该产品在环保特性方面的视觉或图形误导程度；3) 该产品在绿色声明方面的模糊不清、含糊其辞程度；

4) 该产品夸大其绿色功能的程度；5) 产品省略重要环境信息、润色绿色声明的程度 [4]。实验法则是模

拟出虚拟的场景和程序，赋予不同条件和信息，根据受访者的反应和行为得出研究结论。Gatti 等(2021)
将漂绿分为主动欺骗(创造虚假传播内容)和被动欺骗(战略性地掩盖负面信息)两种类型，设计虚拟的实验

情景并释放不同的新闻，利用问卷关注投资者的投资意图，发现比起发生不当行为，感知到企业的漂绿

更能减少投资意图，且其中主动漂绿的负面影响更显著 [5]。 

2.2. 选择性披露 

2.2.1. 定义 
社会公众通过解读公开报告中的信息了解企业发展、做出投资决策，但信息不对称助长了企业操纵

披露、释放虚假信号、误导公众的风气。Lyon 和 Maxwell (2011)提到非政府组织关注的漂绿行为不再是

企业提供虚假信息或欺骗性宣传，而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地运用文字游戏“粉饰”其环境表现 [6]，断

章取义地披露积极信息误导利益相关者 [7]。因此漂绿发展为一种选择性披露的策略，即企业通过揭示表

现较好的指标来满足信息使用者对透明度和合法性的要求，树立良好的形象并以此掩盖真实的环境表

现 [8]。除此之外，学者发现企业会采用“多言寡行”的信息披露手段。李哲(2018)指出，企业自愿披露

的环境信息分为两种：第一种，实际行为信息表现出公司在环境方面的投入和努力，帮助企业提高资源

利用率、增加产品竞争优势，对其长期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但投资大、见效慢、风险高。第二种，战略

规划信息为定性信息，阐述企业为防止环境污染制定的战略规划，传递了企业社会履行意愿，间接传递

了战略动向和资金实力的信号，保证环境合法性、提升公司声誉。“多言寡行”策略披露了较多的定性

指标、对成本高的定量指标避而不谈，是一种表面响应、实质上对抗的环境责任履行模式，低成本构建

了较为良好的声誉，属于企业环保实践中的机会主义 [9]。 

2.2.2. 衡量方式 
选择性披露指企业揭示有益或良性的表现指标来掩盖平平无奇的整体表现，部分学者衡量象征性披

露占应披露指标的比重，将其称为选择性披露的透明度，即漂绿的程度。Marquis 等(2011)则是使用绝对

披露率与加权披露率的差值：绝对披露率反映某公司披露环境指标的数量，即公开披露指标的数量与行

业环境指标总数的比值；而加权披露率在绝对比值的基础上考虑了指数的重要程度，反映披露环境指数

的质量，即最重要的信息占比如何 [8]。我国大部分文献会参考黄溶冰等(2019)学者的做法，利用内容分

析法为定量的实质性指标和陈述性的象征性指标评分，并计算选择性披露和表述性操纵程度，将二者的

几何平均数定义为企业的漂绿程度。其中，选择性披露是未披露项目占应披露事项的比重，表述性操纵

是象征性指标占已披露事项的比重，该种测算方式能够同时反映出选择性报告和策略性表述的水平 [6]。
除了采用内容分析法，学者们还会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检索词典，利用 Java 技术抓取报告的关键词，得

到环境战略信息和环境行为信息的加权词频，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判断企业披露象征性行为和实质性行

为的比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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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表现与实际绩效的脱钩 

2.3.1. 定义 
在政策指向、市场发展、媒体宣传的大力引导下，社会公众开始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治理方面

的表现，ESG 投资成为金融界新浪潮，各大公开的评级指标影响着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ESG 报告或可

持续发展报告成为评判企业表现的重要窗口。但为了获得经济效益，企业或金融机构采用低成本手段，

误导性陈述、虚假披露、机构造假等问题频发，ESG 评级的可靠性受到质疑，降低了绿色金融的运行效

率、给低碳经济造成严重威胁。我国总体起步较晚，此类自愿性非财务信息披露更是身处监管不严、标

准未定、鉴证力较弱的窘境，引发了一系列报告漂绿的问题。除此之外，更有行为人利用绿色项目，申

报绿色信贷或优惠补贴后不履行承诺，未将其投入绿色项目或环保行动，黄世忠(2022)将 ESG 报告漂绿

定义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环保投入与成效做出了言过其实的披露 [10]故漂绿可用来形容报告中象征性行

为和实质性行为的差异 [11]，也就是报告表现与实际环境绩效之间的脱钩现象。 

2.3.2. 衡量方式 
由于评价披露内容存在主观性，充分考虑可获性、可比性和可靠性后，较多学者选用 ESG 指标来定

义环境信息的披露程度和环境绩效：Yu 等(2020)认为彭博数据库能说明企业公开的 ESG 指标数量，但未

能反映 ESG 的绩效，因此选用 Asset4 作为 ESG 效能的代表，并将两个评级指标标准化后相减，得到脱

钩的程度。有学者用 wind 数据库反映 ESG 绩效，但部分学者怀疑现有数据库的真实反映能力，将自己

评估的 ESG 得分与机构评级做对比。 

3. 漂绿的动因 

面临各方压力时，规范漏洞让不当行为有机可乘，再加上模仿和自我安慰，企业漂绿行为层出不穷。

本文结合舞弊三角理论，可将漂绿动因归结为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因素。 

3.1. 压力因素 

3.1.1. 经济压力 
当面临经济压力时，低成本、高回报的绿色营销手段能够带来边际效益，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说，

企业为了保证自身收益而选择漂绿。首先，良好的环境表现能提升企业价值、财务绩效。基于绿色发展

理念生产出的产品，符合社会需求，成为优于同行业的资源，增加的企业收入；随着环境管理效率的提

高，环境管理费用得到减少，避免不必要的污染罚款，降低企业成本或预计负债，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其次，基于合法性理论，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之下进行绿色行为、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能让公司

获得补贴和降低融资成本。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显露出较好的环境效益，注重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企业

的长远利益，能够提升企业的品牌声誉和社会影响力，企业能获得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的无偿资金支持，

增强企业融资能力等优势，提高企业价值。并且根据类保险效益理论，当组织做出动机模糊的不当行为

时，利益相关者会因其声誉良好而原谅不当行为，起到减缓负面影响的作用 [12]。 
但实现粗放式生产到环保企业的转型需要大量的创新、研发投入，会挤占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运用，

高成本的环境友好战略部署真正实施、运行、见效、发挥经济效益也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故经济压力

促使企业选择低成本、高回报的印象管理。因此，逐利的本性是企业实施漂绿行为的关键内生性因素，

也是企业在市场环境中理性决策的反映 [13]。 

3.1.2. 监管压力 
人类前所未有的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备受关注，为此国家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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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台了相关的制约政策：2003 年起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征收排放费，并按照排放种

类、数量计算排污费数额。2006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形成年度社会责任报

告，其中包括环境责任的内容；2010 年原环保部要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定期发布年度环境报告。2018
年我国推出首部“绿色税法”，取消排污费改征环保税，通过对特定污染物征税来规范污染物排放单位

的污染行为，增强了环境监管及执法力度，给予企业较高的环境负担，成为国家深化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的重要抓手。2024 年 5 月 1 日起，沪深北交易所将正式实施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其作为 A 股

首个统一、标准、实用的 ESG 披露标准，划定了强制披露 2025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上市公司、明晰了

气候变化、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 21 个具体议题、鼓励中小企业自愿披露，有力推动了上市公司在可持

续发展方面的信息披露，有效夯实了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其次，环保监管力度逐渐严苛。在这样

的制度约束之下，企业若不愿付出实现绿色营销的高昂成本，将会采取适应性战略调整，以漂绿行为来

应对监管压力。 

3.1.3. 社会压力 
随着绿色理念深入人心，各界的利益相关者期望公司能够履行社会责任：政府及当地社区希望企业

提高社会福利、增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保护环境、减少污染排放；股东等投资人出于自利的心态，希

望=保证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加创新投入，合理防范风险；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期望不断增加，提出合

理利用能源、生产绿色产品等环保需求，企业需要利用环保理念和环境绩效形成竞争优势，在各个方面

展开争夺消费者的青睐。巨大的公众期待和有限的能力彼此冲突，使得很多企业为了满足合法性压力、

维持良好的社会形象而漂绿。 

3.2. 机会因素 

3.2.1. 标准未定 
尽管国家通过法律、制度和措施引导与监督，激励企业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问题，但出于各国法规标

准与力度各有不同、跨国管辖颇具复杂性、政策落地实施效果无法保证等原因，仍未形成统一标准，且

多以自愿披露为主，披露积极性不高、信息质量较弱、可比性不强，可持续发展仅仅流于形式。目前的

指引多与国际报告提倡组织的内容趋同，但从源头上看，无论是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SASB (可持

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还是 ISSB (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的指引，都存在披露信息主观性较强、缺乏强

制执行的标准、可比性和可靠性较弱以及全球适应性不够高等缺陷。信息披露指引本身存在的弹性让企

业的漂绿行为有了可乘之机，遵循本就不完美的准则反而成了造假企业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3.2.2. 惩治不严 
我国绿色金融法律在形式层面分散零碎，多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工具配套而生，具体以政策性

文件为主，仅能形成软约束力。内在体系方面，文件规定多为倡导性条款，该种促进型立法过分倚靠激

励机制、强制性规则较少、缺乏管制色彩。再加上不同立法部门均会出具相关政策性文件，内容重复、

甚至相互矛盾，又一程度上削弱规范力度 [14]。漂绿的立法缺失使得企业的漂绿行为被曝光也很难诉诸法

律，即使被法律制裁，企业承担的损失也很小。这样的背景之下，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声誉良好的外部服

务机构，能够依据相关准则对某个对象发表不同信任等级的鉴证结论，合理保证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报

告造假的风险。但由于专业知识受限且成本较高，同样无法避免为了满足合法性要求而引起的独立性缺

失，目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 ESG 报告鉴证业务较不成熟，缺少约束企业漂绿行为的力量。国际上较多

选择聘请专业的第三方环保机构出具相关认证报告，但此类验证机构的真伪性也饱受争议：2021 年，查

验减量额度的 Amberg Corp 为碳交易市场评判碳信用的正确性，却被控告连续提供不实信息，对市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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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造成严重打击。2023 年全球最大碳权认证机构 Verra 验证的雨林保育碳权被指造假，高达 94%的雨

林保育碳权不具实质减碳成效，无疑又一次爆发信任危机。该事件之后，购买其验证服务和碳权交易的

客户也并未收到赔偿，买方权益未得到保障。制度约束力弱、事后责罚程度轻以及第三方监督机构缺乏

专业、公正、独立，为企业漂绿行为打造了温床。 

3.2.3. 信息不对称 
依据信号传递模型，管理层掌握着不为人知的内部消息，信息使用者仅通过企业释放的信号进行决

策。但一般很难判断其环保节能过程的真实性，信息不对称的漏洞为漂绿提供了机会。当企业进行绿色

宣传时，由于信息使用者缺乏相关知识、无法掌握全面信息，绿色认证、绿色产品及服务流程可靠性较

低，仅靠宣传方的一面之词，辞藻华丽、制作精美的低成本、伪绿色产品也能成为市场新宠，无疑是滥

竽充数的好时机。 

3.3. 自我合理化因素 

3.3.1. 学习效应 
面临以上压力和机会，企业管理层会利用社交关系网络，观察并借鉴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其他企业

的做法，以此判断自己如何披露、披露多少环境信息、是否有机可乘，即出现同群效应。同群效应指个

体的表现受到群体中同伴的影响，是中国古谚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具体化，在不同学科范畴内

运用与发展 [15]。陈玲芳(2023)研究发现，驱动企业漂绿的因素是社会学习机制和竞争性模仿机制，同一

地区漂绿行为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 [16]。我国环境治理实施办法具有区域性差异，同一地区的经济水平、

政策约束、自然资源等有着较强的可比性，当看到有人破坏规则且未受到惩罚时，学习效应会使其他企

业纷纷效仿。为了维持自身的竞争力，管理层还会关注行业内竞争对手的动向，及时更新自己的产品技

术、避免地位下滑 [17]。当发现有人使用更低成本的手段进行绿色形象包装，其他企业也会跟风模仿。根

据目前法律法规的要求，往往是具有影响力和信息优势的上市公司被强制出具可持续发展报告，其在地

区和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发挥着更强大的传染效应。 

3.3.2. 道德推脱 
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个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后，通过特定的认知倾向减少内心的痛苦，将舞弊行

为归因于外部因素，实现自我合理化。当同群企业漂绿时，企业管理层会提高对该不当行为的容忍度，

认为这是披露标准尚未规范、统一的弹性空间，并抱有“法不责众”的心态，从而漂绿行为愈演愈烈。 

4. 漂绿的后果 

漂绿是一种短视行为，被曝光后不但危及自身声誉，影响公司价值，还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冲击、危

害生态环境。 

4.1. 对企业自身的影响 

漂绿作为一种违规行为，被曝光后将引起一系列的负面市场反应。首先，借助环保行为营造的品牌

声誉会因此崩塌，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感和满意度均会降低，影响客户粘性和品牌忠诚度，甚至侵蚀该

企业长此以往的各类宣传活动，造成收入波动、上下游合作不稳定、借贷困难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企业

财务绩效。其次，张克钦等(2018)借助事件研究法发现，企业发生环境负面事件但未在下一年的社会责任

报告中披露，该种漂绿行为会引发显著的股价下降。并且随着环境治理规制不断完善、公众环保理念逐

年加深，这样的负面效应会越加显著 [18]。再者，漂绿行为曝光后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包括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责令停业或关闭等，高额的罚款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有些甚至需要返还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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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税收优惠等政府资源 [19]。且在法规日益完善、约束逐渐加强的时代背景下，被曝光后会引发政府、媒

体、分析师等外界的持续关注，面临着更严格环保监管，漂绿行为被识破的风险显著增加；为了避免再

次被曝光，企业需要增大环保投入、增加处置费用、改善设施和管理水平，履行所做的环保承诺。 

4.2. 对社会的影响 

漂绿作为一种欺骗行为，不仅对企业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对绿色产品市场、环保制度约束乃至整

个社会可信度都造成了严重打击。首先，金融市场的本质是信用，绿色金融还需依靠专业机构鉴定资产

的真实性，交易双方本就处于巨大的信息不对称中，再加上外界辨别企业环保行为真实性的能力有待提

高，对绿色消费仍存在非理性倾向 [20]，漂绿现象的曝光无疑是加剧了消费者、投资人的风险，加深了其

对绿色市场的困惑，是给惴惴不安的“柠檬市场”沉重的一击。失去消费者信任后，不仅阻碍绿色产品

市场的发展，隐藏较好的漂绿行为还因此获得更多超额收益，使得真正的绿色企业退出市场，最终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在国家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陆续出台，若漂

绿行为屡次频发，同样会丧失群众对国家公信力的信心，法律约束有效性将受到质疑，长此以往整个社

会将出现信任危机，减少了环保投资和绿色消费，甚至降低政府补助，损害了社会福祉。 

4.3.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企业未将绿色补助用于提升环境绩效，缺乏保护环境的实质性行为，不仅会造成绿色投资或政府补

助减少，污染还会造成企业周边、地区、省份、国家、地球的环境恶化，对生态稳定发展造成不可逆的

伤害。漂绿行为的低成本高回报特质引起模仿效应，在行业或地区之间扩散，不仅影响金融市场的资源

整合能力，虚假的数据披露还无法反映真实状况，造成市场的混沌和治理的无力，直接侵蚀可持续发展

的进程，阻碍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等共同理想。 

5. 漂绿的治理手段 

结合以上的动因和后果，应该充分发挥内部完善和外部监督的协同作用，提升社会公众的识别能力，

共同治理漂绿现象。 

5.1. 形成内部约束 

第一，漂绿作为一种企业内部行为，应该从构建战略和完善内部体系入手，减少甚至杜绝该行为的

发生，促进可持续目标达成，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将环保目标上升至战略层面，站在战略高度捕捉

时代红利、下分到各部门具体决策、落实践行每个指标。其次，完善相应的内部控制体系和监督机制，

确保制定的目标有效执行并满足预期，不会出于一时的短视心理而选择漂绿。再者，认知与行动紧密关

联，企业应营造强有力的环保氛围和价值观，让员工受到绿色文化的熏陶，确保战略的具体执行效果。 
第二，合理配置公司治理结构，发挥管理层的特质优势和独立董事的治理职责，有助于企业实现长

远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具有学术经历、环境学科背景或海外学术背景的高管具有长远性思维，提升了

企业环境绩效水平 [21]，但高管团队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任职期限越长，漂绿的可能性越大 [22]；女

性比男性更关心感知到的健康和环境风险，董事会存在多于三个及以上的女性时有效促进企业履行环境

诺言 [23]。其次，代理成本较高时，管理者会降低环保投资，谋取更多的经济利润 [24]，因此可以借助外

部董事的力量进行监督治理，干预短视行为的发生：Post 等(2011)研究得出独立董事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环

境绩效的结论 [23]，李敏(2020)基于 A 股重污染上市企业的研究视角，阐述了机构投资者持股会在环境绩

效方面起到较好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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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外部监督 

第一，政府应完善立法，加强法制法规的约束，国内统一、国际接轨、赏罚分明、明晰标准，并加

大漂绿行为的处罚力度。很多企业漂绿的原因是环保行为的投入成本过高，树立虚假环保形象不仅获得

较多收益，而且该行为被曝光后受到的罚款也微乎其微。为了从源头杜绝企业讨巧的心理，应提升企业

漂绿成本、监督和规范披露行为，缩减倡导性条款、增加管制型法规，弥补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缺失，

推进生态环境法治的建设，系统性地防范漂绿风险。 
第二，发挥外部协同作用，加强大众监督力量。在金融市场中，媒体关注作为监督管制的有效补充，

担任着传播信息的角色。其聚光灯效应引来了更多利益相关者的目光，给管理者带来强大的市场压力，

迫使其为了满足市场预期而规范自身行为。目前报道企业环境行为的媒体较少，仅有《南方周末》一家

老牌的绿色监督媒体远远不够，国内传播者在不良绿色新闻的曝光范围、力度及国际影响力仍需提升。

应该充分发挥媒体关注的外部治理作用，与政府规制产生协同效应，促进企业在合法性压力之下满足监

管要求，抑制漂绿行为的发生。 
第三，尽快建立规范、独立的第三方鉴证业务，提高认证服务的公信力，增强可持续发展信息的可

信度。目前我国 ESG 报告鉴证率较低，各个机构遵循的标准不同，不同类型的机构具备的优势不同，鉴

证范围集中于部分定量的 ESG 指标，出具的鉴证意见模糊不清、定义混淆 [26]。为了改善该种现状，构

建良好的市场生态体系，应尽早统一标准，压缩裁量的空间；明确会计师事务所、非会计师事务所能够

提供的鉴证服务种类和其二者的合作模式，利用公信力和专业能力，构建可靠的鉴证团队、储备复合型

人才；扩大鉴证范围，增加对描述性信息披露的可测量性，利用先进技术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除此之外，企业应该提升财务绩效，完善日常经营活动的构架，资金充裕才能有余力交出优秀的环境友

好答卷；消费者也应该多多关注环保宣传，增加漂绿行为的辨识度，保持谨慎的态度选择绿色产品和绿

色投资，全方面多考虑企业环保行为的真实性。 

5.3. 提升识别能力 

消费者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和企业实践的行为在漂绿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很重要的调节作

用，即辨别能力和教育水平更高能够较为清晰的辨别企业的欺骗行为，制定决策时较少地受到绿色宣传

的干扰 [4]。则一个重要的治理角度可以从提升绿色识别能力展开，向社会大众普及环保知识和绿色宣传

手段，提高利益相关者对环保问题的兴趣和意识，以及辨别虚假宣传、选择性披露、“言行不一”的漂

绿行为。与此同时，改善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源头在于企业自身的信息披露，除了明晰环境信息披露的要

求，加强披露程度，还应鼓励企业自身提高信息透明度，提高环保意识，加强可持续发展建设。 

6. 结论与展望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企业漂绿行为的讨论集中于经济后果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利用多元回归、

双重差分法总结出漂绿行为带来的财务影响或抑制漂绿现象的方式，个案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在增加。综

述类的文章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理论、合法性理论等理论为基础继续扩展：漂绿定义从营销学角度

到 ESG 报告披露扩展，衡量方法从问卷调查法到使用 ESG 评级，动因分析开始内外部联动、后果从小

我到大我的转变，以及治理手段深入到多方面、多层次。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局限性：第一，实证研究样本集中于上市公司的二手数据，变量因素围绕

着几种经典的衡量方法，目前着重研究漂绿行为的前因后果，以期得到治理建议。但理论和模型较为固

定，缺少跨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可借鉴心理学、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等理论实现深入探讨，增加对影响

因素重要性的研究，研究总结出多角度结合的治理方式。第二，综述研究文献检索技术和范围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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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框架主要以“识别–动因–后果–治理”为主，层层递进、日益更新，但模版较为固定、缺乏创新。

分析行为动机时，缺乏产生行为的关键证据，列式影响后果时并未明确区分短期、长期影响，且研究主

要集中于漂绿行为曝光后的负面反映，曝光前的研究结论还有待补充。第三，研究对象集中于国内上市

公司，衡量方法的准确性有待提高，识别漂绿行为仍停留在信息披露阶段，可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精

进算法处理，实现更精准的识别和度量。从行为动机出发，思考更多内化的影响因素，模拟企业内部决

策流程，深挖其背后的规律，实现更为准确的大数据评估，以及预测即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27]，以期寻

找最佳的治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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